附件2：
报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材料要求
一、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2份；

2. 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 最高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归国人员还需提供学历鉴定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5. 江苏省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
6. 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7. 江苏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生免测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及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的，还需提供印有“师范”或“教育”字样的本科学历证书原件、复印件；
8. 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评价表；免于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的非师范专业申请人须提供教授、副教授等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拟聘教授、副教授的须提供高级职称证书及其所在高校的拟聘证明；
9. １年内教学任务书（由教务部门出具并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
10. 照片3张，其中2张贴在《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上，1张贴在相片粘贴页上；
11. 民办高校教师需提供学校颁发的聘书及与学校签订的１年以上聘用合同的原件和复印件；
12. 高等学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需提供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或已聘（拟聘）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证明材料；
13. 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以上凡要求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的证明（证书）材料，均由学校职能部门负责审查验证。通过检验的，由审核人在复印件上签名，注明“与原件相符”并加盖职能部门印章，原件及时退回申请人。
二、表格的填写要求
    1.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填写

（1）“工作单位”填写任教高校及所在部门的全称；
（2）“申请教师资格种类”填写“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3）“出生日期”格式为19ＸＸ年ＸＸ月ＸＸ日，日期必须与身份证一致；
（4）“毕业学校”和“所学专业”按毕业证书填写；
（5）“最高学位”填写“博士”、“硕士”、“学士”或“无学位”；
（6）“最高学历”：填写“研究生”或“大学本科”；
（7）“现从事职业”填写“高校教师”；
（8）“申请任教学科（课程）”栏，只填一个学科，原则上应与其任教学科或所学专业相一致；
（9）“本人简历”应从本人初中毕业后填起，先填写所有的学习经历，再填写工作经历。填写学习经历时注明学历层次（研究生、本科、大专等）及学习形式（如全日制、成人脱产、函授、电大、自考、业余、网络教育等）；
（9）“思想品德鉴定意见”对措辞不作统一要求，要简明扼要，据实填写；
（10）“身体和健康状况”栏体检合格者填写“合格”；
（11）“修学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情况”一栏，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的填写“符合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特许条款”；非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生，已补修本科层次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并考试合格的填写“修学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课程，并合格”；
（12）“普通话水平”一栏，除填写测试等级（如“二级甲等”）外，符合申报条件者还需写上“合格”；

（13）“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结果”一栏，应以分数的形式反映测试结果，并由督导室负责测评并签名；盖上学校公章；
（14）“教师资格认定专家评议委员会评议意见”一项，由高校组建的教师资格认定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对本校所有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的人员（含师范和非师范教育类）进行评议，作出是否认定的结论并加盖委员会印章及学校公章；
（15）“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意见”和“教师资格证书号码”两项由江苏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填写；
    （16）申请人过去取得的其他类别教师证及其号码填写在备注栏。
2. 《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的填写
要严格按照表中的说明要求填写，其中“鉴定单位（全称）”一栏，在学校直属系（部）工作的以学校组织人事部门名义填写，在二级学院工作的可以二级学院党组织名义填写，其他栏目按表格要求填写。
三、格式要求
（一）申请表格式

申请表必须用A4纸双面打印，每份申请表共2张纸，用订书钉装订牢固。
（二）照片要求
提交的纸质照片应为同底版小2寸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照，要求单色背景，照片下方有效部位加印本人身份证号码。
网上报名时上传的照片必须与纸质照片相一致，电子照片的文件大小在20K以内，像素为114（宽）×156（高），文件拓展名只能为JPG。
（三）复印件格式
复印件全部使用A4纸单面复印。身份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